江 苏 省 总 工 会

苏工法[2012]28号


关于开展2012年“12.4”法制宣传日
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市总工会、省各产业（厅、局、公司）工会：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普法办的有关要求，现就做好全省工会系统2012年“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实施全省工会系统“六五”普法规划，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突出宣传劳动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职工的法治观念，提高工会组织依法维权、依法治会水平。

三、时间安排

2012年我省“12·4”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从11月下旬开始，到12月中旬结束。

四、宣传重点

（一）大力开展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宣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引导广大职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三）大力开展与职工群众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突出《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及“江苏省一办法七条例”等劳动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促进用人单位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大力开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积极宣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五、活动内容及形式

各级工会要在“12.4”法制宣传日期间开展下列活动：

1.12月4日集中组织一次大型法制宣传活动。各单位要普遍设立法律咨询服务宣传活动点，张贴、悬挂法制宣传横幅和标语，积极开展工会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等活动。
2.深入开展以宪法以及《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和“江苏省一办法七条例”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系列宣传活动。与当地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强协调，联合开辟法制宣传专栏、专版、专题，制作播出高质量的法制宣传新闻节目，在职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

3.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各级工会要深入到劳务派遣工和农民工相对集中的企业，以开展法律知识宣讲、赠送法律法规图书、法制宣传志愿者活动等，帮助广大职工群众解决身边的法律问题。
4.通过召开座谈会、论坛、法制讲座、模拟法庭、征文、演讲、法制展览等宣传方式，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级工会按照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领导，制定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好本地区、本部门的“12·4”法制宣传日活动。
（二）围绕中心，紧扣主题。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统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扣“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主题，认真筹划安排好今年“12·4”法制宣传日活动。

（三）注重创新，务求实效。要以“12·4”法制宣传活动为契机，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创新普法形式，继续深化“六五”普法活动，不断扩大宣传面、提高影响力。

各地、各单位要将本地、本单位开展的宣传活动情况以书面形式（附电子版）于12月20日前上报省总法律工作部，联系人：王旭光，联系电话：02583536244（传真），电子信箱：jsghfgb@126.com。

江苏省总工会
2012年11月21日


江苏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2012年11月22日印发
PAGE  
1

